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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亞洲大學(下稱本校)為激發學生讀書風氣，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就業競爭力，並同時落實

弱勢助學之目標，特訂定「亞洲大學證照輔導班實施要點(下稱本要點)」。 

二、 證照輔導班輔導方式採重點複習、講授解題技巧及模擬考為限，開班審核機制如下： 

(一) 證照輔導班應於每學期開始日前提出申請。 

(二) 開設科目以具專業性、難易度適中、通過率高且為畢業門檻證照之條件為原則，以

符合本校重點推動項目得優先考慮。 

(三) 如非畢業門檻之證照班，請於計畫書中列示該證照對學生就業之關聯性與必要性敘

述，以利審查。 

(四) 授課教師須熟悉該類證照考試，且具備輔導學生考取證照之豐富經驗，並提供相關

佐證資料。 

(五) 輔導班使用之教材除須切合命題趨勢外，須提供使用教材之佐證資料。 

(六) 開辦學系須訂定參與人數、報考率、考照通過率等積極有效之控管措施。 

(七) 申請證照考試輔導班之學生人數需達二十人以上為原則。開班時段以週一至週五晚

上為原則。 

三、 申請證照輔導輔導班需提出輔導計畫書，其內容如下： 

(一) 證照考試種類、該證照之預計考試時間及應試科目等。 

(二) 輔導之證照對學生可能產生之助益或貢獻。 

(三) 採取輔導之作法。 

(四) 安排之授課教師、教師對該證照所具專長及經歷等。 

(五) 授課大綱與授課進度。 

(六) 經費預估。 

(七) 其他。 

四、 所提申請之證照輔導班，於教務處學生實務學習與輔導組彙整後須經由證照輔導班審議

委員會之最後審核確認，未經審核通過不得開課。審議委員名單簽請 校長核定。 

五、 經核准開辦證照班之作業注意事項如下： 

(一) 開辦學系應於每月 10 日前檢送鐘點費清冊。經核定之課後輔導班授課教師授課鐘

點費，不受超支鐘點最高時數限制，惟同一科目之輔導班每週不得逾三小時；又擔任

證照輔導班教師當學期如未達每週基本授課時數者，得以證照輔導班授課時數折抵之。 

(二) 開辦學系須將證照輔導班小考或模擬測驗考卷及學生成績建檔，作為日後深耕計畫

訪視評鑑佐證資料之用。 



(三) 證照輔導班結束後，應由課程所屬學系、學程檢附各授課教師實際之授課時數，送

教務處學生實務學習與輔導組辦理支給事宜。 

(四) 開辦學系應鼓勵參加證照輔導班同學報名考照，並追蹤考照情形，於成績公佈後兩

週內填具「考照成果表」。 

六、 證照輔導班之相關檢討機制如下： 

(一) 開辦學系應於開課期間管控證照班上課狀況，並填具課程紀錄及簽到表，且教務處

學生實務學習與輔導組將不定時訪視，學系對執行成效不佳或到課率差者，應檢討其

原因並適時改善。中途如因特殊原因而決議不繼續開辦之輔導班，學系應提出處理意

見會教務處學生實務學習與輔導組後，送陳 校長裁示。 

(二) 應於最後一次上課，對參加同學辦理滿意度問卷調查，以瞭解學生對教學、授課方

式、教材及學習成效等意見，作為嗣後開班、安排教師及授課方式之參考。 

(三) 各系應自行訂定檢討機制，於證照輔導班成績公布進行檢討。 

七、 本要點所需經費含校內/外教師鐘點費、助教工讀金及印刷費，由深耕計畫項下編列支應。 

八、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適用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